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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自所管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承受該基金所持有之公司債因發行公

　　　司財務困難所發生之債權損失，或承受該基金所持有其他標的所發生之非經常性重大

　　　損失，得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4條及第99條規定認列呆帳損失或投資損失

　　　疑義乙案。說明：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19條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及忠實義務，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業務。同條第 2項第 5款復規定，不得有「約定

　　　或提供特定利益、對價或負擔損失，促銷受益憑證」之行為。另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6條第 1項第11款第 1目規定

　　　，公開說明書應以顯著方式刊印「本基金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

　　　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本基金之

　　　最低投資收益；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

　　　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

　三、依上開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不得有提供特定利益、對價或負擔損失之行為，亦不

　　　負責基金之盈虧，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準此，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尚無應自所管理之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承受該基金所持有之公司債因發行公司財務困難所發生之債權損失，

　　　或承受該基金所持有其他標的所發生之非經常性重大損失之責，故該項損失不應由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列報，亦無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4條及第99條規定呆帳損失或

　　　投資損失之適用。


